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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如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实施阶段还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的，

该等审批程序能否获得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重整情况概述

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置业”或“中植公司”）是深

圳市龙华区元芬村工业厂房城市更新项目的申报主体，深圳市绿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绿联科技”或“投资人”）为了进一步优化整体战略

规划，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报名参与中植置业的预重整，取

得其 100%的股权，并通过持有中植置业股权的形式整体承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

权等主要资产和权益（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4 年 11 月 29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作出

（2024）粤 03 破申 1020 号决定书，决定对中植置业启动预重整，并指定深圳市

金大安清算事务有限公司和北京天达共和（深圳）律师事务所为预重整管理人（以

下简称“预重整管理人”或“管理人”）。2025 年 3 月 28 日，预重整管理人根

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等规定，经向

深圳中院报告后，发布了《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公开招募和

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以下简称“《招募公告》”），决定公开招募和遴选

中植置业预重整/重整投资人。

2025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参与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预重整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

报名参与中植置业预重整投资人的公开招募，通过依法取得中植置业 100%的股



权，最终实现利用其名下的土地自建办公及经营场所的目的。同时，同意授权公

司管理层代表公司组织参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投资人遴选、尽职调查、编制预重整

投资方案等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参与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预重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2025 年 6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植置业预重整管理人发来的《关于确定重整

投资人的通知》，经管理人审查，公司符合《招募公告》规定的投资人资格条件，

且本次招募报名符合条件适格意向重整投资人仅一家，确认公司为中植置业重整

投资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

m.cn）披露的《关于参与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4）。

2026 年 5 月 27 日，公司与中植置业签订了《重整投资协议》。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参

与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二、重整进展

2026 年 6 月 15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

025）粤 03 破 748 号之二），该《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一）批准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中植置业（深圳）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三、风险提示

1.如中植置业重整计划在实施阶段还需要履行其他审批程序，该等审批程序

是否能够获得通过，目前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重整完成时间目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参与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15 日


